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对长期停牌的股票变更估值方法

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

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

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

基协发[2013]13号）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基金持有已停

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

在0.25%以上的，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

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16年1月28日

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基金持有的“京能电力”（股票

代码：600578）、“文化长城”（股票代码：300089）和“武汉控

股”（股票代码：600168）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待

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

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9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申

万进取份额发生极端情况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相关业务规定，申万菱信深证成指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申万进取份额的基

金份额净值按照正常情况下的原则计算跌破0.1000元的当日

为极端情况发生日，本基金将在极端情况发生日及之后采用极

端情况下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原则对申万收益份额 （场内简

称“深成指A” ，交易代码：150022）与申万进取份额（场内简

称“深成指B” ，交易代码：150023）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

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止2016年1月28日，申万进

取份额按照正常情况下的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0624

元，本基金已经发生基金合同约定的极端情况。

一、风险提示

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发生极端情况后，申万收益

份额、申万进取份额净值的计算方法改变，申万收益份额和申

万进取份额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影响。本公司敬请投资

者关注可能面临的风险：

1、本基金申万收益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

征，但在本基金发生极端情况后，申万收益份额将暂时与申万

进取份额同比例承担基金净值变化，在申万进取份额净值恢复

到0.1000元以上之前，申万收益份额持有人将承担比原来更多

的投资风险，可能面临暂时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资本

金受损的风险。

2、本基金申万进取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但

在本基金发生极端情况后，申万收益份额将暂时与申万进取份

额各负盈亏， 在申万进取份额净值恢复到0.1000元以上之前，

申万进取份额的杠杆特性会暂时消失。

3、 由于申万收益份额、 申万进取份额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极端情况发生前后，申万收益份额、申万进取份额的折溢价

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交易价格可能发生较大波动，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对于场外持有本基金之基础份额的投资者不受极端情况

的影响。

二、重要提示

1、 本公告是对极端情况发生日及极端情况发生后的申万

收益和申万进取基金份额净值计算方法的提示。在申万进取基

金份额净值恢复到0.1000元以上时，申万收益和申万进取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方法将恢复至正常情况下的计算原则。

2、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

额基金份额净值计算详情, �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

swsmu.com� 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

公 司 客 服 电 话 ：400-880-8588 （免 长 途 话 费 ） 或

021-962299。

3、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

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9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申

万收益份额发生极端情况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相关业务规定，申万菱信深证成指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申万进取份额的基

金份额净值按照正常情况下的原则计算跌破0.1000元的当日

为极端情况发生日，本基金将在极端情况发生日及之后采用极

端情况下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原则对申万收益份额 （场内简

称“深成指A” ，交易代码：150022）与申万进取份额（场内简

称“深成指B” ，交易代码：150023）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

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止2016年1月28日，申万进

取份额按照正常情况下的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0624

元，本基金已经发生基金合同约定的极端情况。

一、风险提示

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发生极端情况后，申万收益

份额、申万进取份额净值的计算方法改变，申万收益份额和申

万进取份额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影响。本公司敬请投资

者关注可能面临的风险：

1、本基金申万收益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

征，但在本基金发生极端情况后，申万收益份额将暂时与申万

进取份额同比例承担基金净值变化，在申万进取份额净值恢复

到0.1000元以上之前，申万收益份额持有人将承担比原来更多

的投资风险，可能面临暂时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资本

金受损的风险。

2、本基金申万进取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但

在本基金发生极端情况后，申万收益份额将暂时与申万进取份

额各负盈亏， 在申万进取份额净值恢复到0.1000元以上之前，

申万进取份额的杠杆特性会暂时消失。

3、 由于申万收益份额、 申万进取份额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极端情况发生前后，申万收益份额、申万进取份额的折溢价

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交易价格可能发生较大波动，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对于场外持有本基金之基础份额的投资者不受极端情况

的影响。

二、重要提示

1、 本公告是对极端情况发生日及极端情况发生后的申万

收益和申万进取基金份额净值计算方法的提示。在申万进取基

金份额净值恢复到0.1000元以上时，申万收益和申万进取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方法将恢复至正常情况下的计算原则。

2、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

额基金份额净值计算详情, �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

swsmu.com� 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

公 司 客 服 电 话 ：400-880-8588 （免 长 途 话 费 ） 或

021-962299。

3、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

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9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深证

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发生极端情况下申万收

益、申万进取份额净值计算方法的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 ）《基金合同》第三部分“基金份额分级与净值计算原

则” 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按照正

常情况下的原则计算跌破0.1000元的当日为极端情况发生日，

本基金将在极端情况发生日及之后采用极端情况下的基金份

额净值计算原则对申万收益份额（场内简称“深成指A” ，交易

代码：150022）与申万进取份额（场内简称“深成指B” ，交易

代码：150023）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

截至2016年1月28日，本基金申万进取份额按照正常情况

下的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0624元，已跌破基金合同规

定的极端情况阀值0.1000元，因此，该日为本基金的极端情况

发生日。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以及相关业务规定，本基金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极端情况发生日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

额净值的计算

极端情况发生日记为“T日” ，极端情况发生日的前一工

作日记为“T-1日” 。申万深成份额、申万收益份额及申万进取

份额在极端情况发生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记为NAVT、

NAV(A)T、NAV(B)T，在极端情况发生日前一工作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分别记为NAVT-1、NAV(A)T-1、NAV(B)T-1。 申

万收益份额在T-1日（不含）至T日（含）期间应得的基准收益

为R。

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T日与T-1日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关系如下：

1、若[NAV(B)T-1－0.1000]≤2×[NAVT-1－NAVT]� ，

即T-1日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超过0.1000元的部分

小于或等于2倍的申万深成份额T-1日和T日份额净值的差值，

则[NAV(B)T-1－0.1000]� 部分将由申万进取份额承担，2×

[NAVT-1－NAVT]－[NAV(B)T-1－0.1000]部分将由申万

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共同承担；

2、若2×[NAVT-1－NAVT]� ＜[NAV(B)T-1－0.1000]�

＜2×[NAVT-1－NAVT]+R，即T-1日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超过0.1000元的部分大于2倍的申万深成份额T-1日

和T日份额净值的差值，但小于2倍的申万深成份额T-1日和T

日份额净值的差值与申万收益份额在T-1日 （不含） 至T日

（含）期间应得的基准收益之和，则[NAV(B)T-1－0.1000]在

承担2×[NAVT-1－NAVT]后，[NAV(B)T-1－0.1000] � －

2×[NAVT-1－NAVT]部分将支付给申万收益份额充当部分

申万收益份额在T-1日（不含）至T日（含）期间应得的基准收

益。

具体计算式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第三部分 “基金份额分

级及净值计算原则” 。

2016年1月28日（T日）申万深成份额、申万收益份额和申

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方法如下：

2016年1月27日（T-1日）申万深成份额、申万收益份额

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0.5535元、1.0033元和

0.1037元， 其中申万收益份额保留至小数点后8位的份额净值

为1.00331965。

申万收益份额的日基准收益为0.00012295元， 则申万收

益份额在T-1日（不含T-1日）至T日（含T日）期间应得的基

准收益为0.00012295元，T日申万收益份额保留至小数点后8

位的理论份额净值为1.00344260元，保留至小数点后4位的理

论份额净值为1.0034元；T日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下跌

至0.5329元。

按正常情况下的原则计算：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0.5329×2－1.0034=0.0624元，小于0.1000元，所以T日为极

端情况发生日。

由于T-1日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超过0.1000元

的部分（即0.1037－0.1000=0.0037元）小于2倍的申万深成份

额T-1日和T日基础份额净值的差值 （即2×（0.5535－

0.5329）=0.0412元），所以0.0037元(即0.1037元-0.1000元=0.

0037元)首先承担亏损，而剩余0.0375元亏损（即0.0412元-0.

0037元=0.0375元） 由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共同承

担，所以在T日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计

算如下：

T 日 申 万 进 取 份 额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2 ×0.5329 －

0.9692=0.0966元

二、极端情况发生后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

额净值的计算

极端情况发生后，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将暂时同

涨同跌、各负盈亏。 假定极端情况发生日后的某个工作日为K

日，则K日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原则如下：

1、若K日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下跌，则申万收益份

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各负盈亏，按照同比例承担当日亏损。

2、若K日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上涨，申万进取份额

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小于或等于0.1000元，则

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各负盈亏，按照同比例分享当日

收益。

3、若K日申万深成份额基金份额净值上涨，申万进取份额

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0.1000元，则申万进

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超过0.1000元的

部分将优先用于弥补申万收益份额，以使申万收益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等于申万收益份额在极端情况发生日前一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加上申万收益份额自极端情况发生日（含）以来累计

应得的基准收益；若弥补后仍有剩余，则剩余部分归属于申万

进取份额；若不足以弥补，则直至未来补足后，申万进取份额的

基金份额净值方可超过0.1000元。

具体计算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第三部分 “基金份额分级

及净值计算原则” 。

举例说明：（下述举例为模拟数据， 仅为方便说明上述三

种情况下的份额净值计算原则。 ）

若T日为极端情况发生日，T日申万深成份额、申万收益份

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0.5550元、1.0130

元、0.0970元，T-1日申万深成份额、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0.5800元、1.0500元和0.1100元。

例1：

假定T+9日，申万深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下跌至0.5400

元，T日（含）至T+9日（共10日）申万收益份额的累计应得基

准收益为0.0020元。 T+9日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按各

负盈亏原则计算基金份额净值如下：

T+9日申万收益份额基金份额净值=1.0130×（0.5400÷

0.5550）=0.9856元

T+9日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2×0.5400-0.9856�

=0.0944元

例2：

假定T+9日，申万深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上涨至0.5690

元，T日（含）至T+9日（共10日）申万收益份额的累计应得基

准收益为0.0020元，则申万进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

金份额净值=0.0970×（0.5690÷0.5550）=0.0994元﹤0.1000

元。 T+9日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如下：

T+9日申万收益份额基金份额净值=1.0130×（0.5690÷

0.5550）=1.0386元

T+9日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2×0.5690 －

1.0386=0.0994元

例3

（1）：

假定T+9日，申万深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上涨至0.5758

元，T日（含）至T+9日（共10日）申万收益份额的累计应得基

准收益为0.0020元，则申万进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

金份额净值=0.0970×（0.5758÷0.5550）=0.1006元﹥0.1000

元。 因此,T+9日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计算如下：

T+9 日 申 万 收 益 份 额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min

{1.0500+0.0020，2×0.5758-0.1000}=1.0516元

T+9日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2×0.5758 －

1.0516=0.1000元

（2）：

假定T+9日，申万深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上涨至0.5900

元，T日（含）至T+9日（共10日）申万收益份额的累计应得基

准收益为0.0020元，则申万进取份额按各负盈亏原则计算的基

金份额净值=0.0970×（0.5900÷0.5550）=0.1031元﹥0.1000

元。 因此，T+9日申万收益份额和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计算如下：

T+9日申万收益份额基金份额净值=min {1.0500＋

0.0020，2×0.5900-0.1000}=1.0520元

T+9日申万进取份额基金份额净值 =2×0.5900 －

1.0520=0.1280元

在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0.1000元后，申万收

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原则仍按正常情

况下计算原则计算。

三、风险提示

1、本基金申万收益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

征，但在本基金发生极端情况后，申万收益份额将暂时与申万

进取份额同比例承担基金净值变化，在申万进取份额净值恢复

到0.1000元以上之前，申万收益份额持有人将承担比原来更多

的投资风险，可能面临暂时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资本

金受损的风险。

2、本基金申万进取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但

在本基金发生极端情况后，申万收益份额将暂时与申万进取份

额各负盈亏， 在申万进取份额净值恢复到0.1000元以上之前，

申万进取份额的杠杆特性会暂时消失。

3、 由于申万收益份额、 申万进取份额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极端情况发生前后，申万收益份额、申万进取份额的折溢价

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交易价格可能发生较大波动，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对于场外持有本基金之基础份额的投资者不受极端情况

的影响。

四、重要提示

1、 本公告是对极端情况发生日及极端情况发生后的申万

收益和申万进取基金份额净值计算方法的提示。在申万进取基

金份额净值恢复到0.1000元以上时，申万收益和申万进取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方法将恢复至正常情况下的计算原则。

2、本公告中的举例是为说明份额净值计算的原则，实际计

算净值时系统对部分数值小数点后保留位数将大于4位以求更

精确，最终结果有可能与投资者自行计算结果不同，届时请以

本公司公布的净值为准。

3、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申万收益份额与申万进取份

额基金份额净值计算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swsmu.

com�查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

公 司 客 服 电 话 ：400-880-8588 （免 长 途 话 费 ） 或

021-962299。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

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9日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招募说明书（第九次更新）摘要

基金管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2011年6月16日生效。

●投资有风险， 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招募说明

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的表现。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之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

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

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

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并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

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

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2015年12月16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2015年9月30日（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11层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设立日期：2004年1月15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基金字【2003】144�号文。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联系电话：+86-21-23261188

联系人：牛锐

股本结构：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持有 67%的股权，三菱

UFJ信托银行株式会社持有33%的股权

（二）主要人员情况

1、董事会成员

姜国芳先生，董事长，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1980年

起从事金融相关工作， 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组织处， 上海申银证券有限公司，申

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香港）有限公司。 2015

年1月起任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1月

起任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敏杰先生，董事，经济学硕士，经济师。 1988年起从事证

券相关工作，曾任万国证券公司交易部业务员、静安营业部副

经理、交易部兼计财部经理、总裁助理兼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申

银万国证券国债总部总经理、计划统筹总部总经理兼发展协调

办公室主任、总裁助理兼计划统筹总部总经理，现任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郎先生，董事，硕士研究生，副教授。 曾在湖南邵阳学院

和东南大学任教。 1994年起从事金融相关工作，先后在泰阳证

券、万联证券任公司总裁。2006年6月至2007年1月在广州城市

商学院担任主任。 2007年1月至8月在大通证券公司任副总经

理。 现任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

安田敬之先生，董事，日本籍，大学学历。 1987年4月至今

在三菱UFJ信托银行株式会社（原三菱信托银行）任职，曾任

市场国际部部长、伦敦分行分行长、执行役员。现任三菱UFJ信

托银行株式会社海外资产管理部执行役员、部长。

陈志成先生，董事，日本籍，大学学历。 1990年7月至今在

三菱UFJ信托银行株式会社（原三菱信托银行）任职，历任中

国业务科员、中国业务科长、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现任北京代

表处首席代表。

过振华先生，董事，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曾任职于中国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申银证券公司、 申万泛达投资管理

（亚洲）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2004年加

入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公司督察员，副总经理，现

任公司总经理，兼任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

白虹女士，独立董事，硕士研究生。 曾任职于中国工商总

行、 韩国釜山分行，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FEXCO国际商务等，

2012年起任跨界创新平台（COIN） 创始人兼CEO。

张军建先生，独立董事，博士研究生，教授。 曾在四川外国

语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日本千叶大学、早稻田大学任教；

此后曾任职于日本菱南开发株式会社。 2001年至今在中南大

学任法学院教授，中日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信托与信

托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美法律

交流基金会信托法委员会副主席。

阎小平先生，独立董事，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1969年

开始工作，1984年进入金融行业，曾先后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

总行、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等。 2009年1月起退休。

2、监事会成员

徐宜阳先生，监事会主席，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高级

政工师。曾任天津大港石油管理局团委副书记、书记，天津大港

石油管理局炼油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厂长，上海爱使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兼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等，现任申万宏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纪委书

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杉崎干雄先生，监事，日本籍，大学学历。 1988年4月至今

任职于三菱UFJ信托银行株式会社（原三菱信托银行），历任

投资企划部次长等职务，2014年4月起任受托财产企划部副部

长。

赵鲜女士，监事，硕士研究生。曾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相关工作。 2012年加入申万菱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行政管理总部副总监，兼任申万菱信

（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牛锐女士，监事，法学博士，曾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中金公司、国泰基金等公司，

2013年加入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任监察稽核总部

副总监（主持工作）。

3、高级管理人员

姜国芳先生，相关介绍见董事会成员部分。

过振华先生，相关介绍见董事会成员部分。

欧庆铃先生，理学博士。曾任职于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2011年8

月加入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投资总监。

来肖贤先生，经济学硕士，中级经济师。曾任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总部投资分析师、部门副经理等。 2004

年加入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监察稽核总部副总经

理，公司督察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伟先生，管理学博士。 曾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003�年加入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组，后正

式加入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市场部副总监、总监，

首席市场官，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菲萍女士，硕士研究生。 曾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办任法律顾问等职务，2004年加入申万菱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曾任监察稽核总部总监，现任公司督察长。

4、基金经理

金昉毅先生，经济学博士。 2008年起开始工作，曾任职于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2011年1月加入申万菱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等，现任申

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申万菱信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沪深300价值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刘忠勋先生，2011年8月至2015年5月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5、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名单

本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总经理、公司分管投资的副总

经理、投资管理总部总监、研究总监、权益投资部总经理、量化

投资部总经理、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等。

公司总经理为本委员会主席，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为本委

员会召集人，投资管理总部总监为本委员会秘书，负责协调统

筹本委员会的各项事宜。

本公司董事长、督察长、监察稽核总部总监、风险管理总部

总监作为非执行委员，有权列席本委员会的任何会议。 非执行

委员不参与投票表决。

6、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成立时间：1984年1月1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35,640,625.71万元

联系电话：010-66105799

联系人：洪渊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场外发售机构

（1）直销机构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11层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电话：+86� 21� 23261188

传真：+86� 21� 23261199

联系人：申浩波 李濮君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0� 8588（免长途话费）或 +86� 21�

962299

网址：www.swsmu.com

电子邮件：service@swsmu.com

（2）代销机构

1)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传真：010－66107738

网址：www.icbc.com.cn

2)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法定代表人：刘士余

联系人：张凯学

电话：010-85109230

传真：010-85109219

客户服务电话：95599

网址：www.abchina.com

3)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1号楼

联系人：王琳

客户服务电话：95533

传真：010-66275654

网址：www.ccb.com

4)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联系人：曹榕

电话：021-58781234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5)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

客服电话：95558

联系人：廉赵峰

传真：010-65550827

网址：bank.ecitic.com

6)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00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传真：021-63604199

联系人：倪苏云、于慧

客户服务热线：95528

公司网站：www.spdb.com.cn

7)�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洪崎

客服电话：95568

联系人：王继伟

传真：010-57092611

网址：www.cmbc.com.cn

8)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建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

联系人：陈秀良

客户服务电话：95577

传真：010-85238680

网址：www.hxb.com.cn

9)名称：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中融碧玉蓝天

15－20、22－27层

法定代表人：胡平西

客服电话：021-96� 2999/4006� 962� 999

联系人：施传荣

传真：021-50105124

网址：www.srcb.com

10)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

29楼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66/95521

公司网站：www.gtja.com

11)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400-8888-108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010-65182261

公司网站：www.csc108.com

12)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6

楼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周杨

传真：0755-82133952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13)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传真：0755-82943636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111、95565

公司网站：www.newone.com.cn

14)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

楼(4301-4316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5、18、19、36、

38、39、41、42、43、44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统一客户服务热线：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站：广发证券网www.gf.com.cn

15)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888

传真：010-66568990

联系人：宋明

公司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6)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9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001(全国)，021-95553，或拨

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www.htsec.com

17)�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联系人：黄莹

电话：021-33389888

传真：021-33388224

客服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电话委托：021-962505

公司网址：www.swhysc.com

18)名称：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

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新市区） 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法定代表人：李季

联系人:�李巍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传真：010－88085195

网址：www.hysec.com

19)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传真：027-85481900

客户服务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20)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

层A02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

层A02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9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传真：0755-82558355

联系人：余江

统一客服电话：4008001001

公司网站地址：www.essence.com.cn

21)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179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传真：0551-2207965

联系人：李蔡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777，95578

网址：www.gyzq.com.cn

22)名称：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号楼20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号楼20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zxwt.com.cn

23)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东吴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范力

联系人：方晓丹

电话：0512-65581136

传真：0512-65588021

客服电话：4008601555

公司网址：www.dwzq.com.cn

24)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客服电话：400-800-8899

公司网址：www.cindasc.com

25)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刘晨、李芳芳

客服电话：95525

传真：021-68815009

公司网站：www.ebscn.com

26)�名称：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主塔19层、20层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主塔19层、20层

法定代表人： 邱三发

联系人： 林洁茹

联系电话： 020-88836999

传真： 020-88836654

客户服务电话：020-961303

网址： www.gzs.com.cn

27)�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7-9层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联系人：沈刚

传真：0510-82830162

客户服务电话：95570

网址：www.glsc.com.cn

28)名称：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15-20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15-20

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1888

传真：0755-23838999

网址：www.fcsc.com.cn

29)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国际金

融大厦A座41楼

法定代表人：王宜四

联系人：戴蕾

客服电话：400-8866-567

网址：www.avicsec.com

30)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东新街232号陕西信托大厦16-17层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联系人：刘莹

传真：029-87406710

客户服务电话：95582

网站：www.westsecu.com

31)名称：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

7层、8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

7层、8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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